
广州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 3 个楼层

打拆维修项目监理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广州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 3 个楼层打拆维修项目监理

2.工程建设规模：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打拆建筑装饰工程，具体如下：（1）拆除 1 楼混

凝土结构大理石服务台，并对拆除后的地面进行修补；（2）9 楼、10 楼墙体、天棚石膏板吊

顶及相关水电管线等进行拆除。项目打拆面积约 800平方米。

3.项目施工概算为 79551.79 元。

二、服务范围

为广州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 3个楼层打拆维修项目提供监理服务，服务范围包括但

不限于施工准备阶段、施工阶段、工程收尾阶段及验收阶段，监理人须实行全过程监理服务。

三、监理服务内容

按照《工程建设监理规定》、《建设工程监理规范》等要求，结合项目施工的实际要求，

做好监理服务工作，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设计方面

1.代表委托人核查设计文件和各项设计变更，提出意见与优化建议。

2.及时向施工人签发设计文件，发现问题及时与设计人联系，重大问题向委托人报告。

3.协助委托人组织设计人员进行现场设计交底，编写会议纪要。

4.协助委托人会同设计人对重大技术问题和优化设计进行专题讨论。

5.审核施工人对设计文件的意见和建议，会同设计人进行研究，并督促设计人尽快给予答

复。

6.代表委托人审核按工程建设合同文件规定应由施工人提交的设计文件。

7.保管所有设计文件及过程资料。

8.其他相关业务。



（二）采购方面

1.协助或代表委托人对进场的设备进行质量检验与到货验收。

2.其他相关业务。

（三）施工方面

1.协助委托人进行工程招标和签订工程建设合同。

2.全面管理工程建设合同，就施工人选择的分包单位资格进行审查批准。

3.督促委托人按工程建设合同的规定，落实必须提供的施工条件，检查工程施工单位的开

工准备工作，并在检查与审查合格后签发工程开工令。

4.审批承包人提交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进度计划、施工技术措施、作业规程、工艺试验

成果、临建工程设计以及使用的原材料等。

5.签发补充设计文件、技术要求等，答复工程施工单位提出的建议和意见。

6.工程进度控制：根据工程建设合同总进度计划，编制控制性进度目标和年度施工计划，

并审查批准施工人提出的施工实施进度计划和检查其实施情况。督促施工人采取确实措施，

实现合同的工期目标要求。当实施进度发生较大偏差时，及时向委托人提出调整控制性进度

计划的建议意见，经委托人批准后，完成进度计划的调整。

7.施工质量控制：审查施工单位的质量保证体系和措施，核实质量文件；依据工程建设合

同文件、设计文件、技术标准，对施工的全过程进行检查，对重要工程部位和主要工序进行

跟踪监督。以单元工程为基础，并根据国家相关的单元工程质量等级评定标准和工程施工质

量相关检验与评定规程的要求，对施工单位评定的工程质量等级进行复核。

8.工程投资控制：协助委托人编制投资控制目标和分年度投资计划；审查施工单位提交的

资金流计划；审核施工单位完成的工程量和单价费用，并签发计量和支付证书；受理索赔申

请，进行索赔调查和谈判，并提出处理意见；处理工程变更，下达工程变更令。

9.施工安全监督：检查施工安全措施、劳动防护和环境保护措施，并提出建议；检查防洪

度汛措施并提出建议；参加重大的安全事故调查。

10.主持监理合同授权范围内工程建设各方的协调工作，编制施工协调会议纪要。

11.组织按国家规定进行的隐蔽工程验收、分部工程验收和单位工程验收，协助委托人进

行竣工验收，审查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编制的竣工图纸和资料。

12.信息管理：做好施工现场记录与信息反馈；按照要求编制监理月、年报；按期整编工

程资料和工程档案，做好文、录、表、单的日常管理，并在期限届满时移交委托人。

13.组织设计、施工单位进行工程项目划分，送建设单位审核，质监单位核定。



14.保修期内有关监理工作。

（四）监理机构应向委托人提供的信息和文件

（1）定期的信息文件

监理报告的主要内容：

1.项目概述：包括项目位置、项目主要特征及合同情况简介。

2.大事记。

3.工程进度与形象面貌。

4.资金到位和使用情况。

5.质量控制：包括质量评定、质量分析、质量事故处理等情况。

6.合同执行情况：包括合同变更、索赔和违约等。

7.现场会议和往来信函：包括会议记录、往来信函。

8.监理工作：包括监理组织框图、资源投入、重要监理活动、图纸审查、发放、技术方案

审查、工程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其他事项。

9.施工人情况：包括劳动力的动态、投入的设备、组织管理和存在的问题。

10.安全和环境保护。

11.进度款支付情况。

12.工程进展图片。

13.其他：包括水文和气象等自然情况。

（2）不定期的监理工作报告。

1.于工程优化设计、工程变更的建议。

2.投资情况分析预测及资金、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投入的建议。

3.工程进度预测分析报告。

（3）日常监理文件

1.监理日记及施工大事记。

2.施工计划批复文件。

3.施工措施批复文件。

4.施工进度调整批复文件。

5.进度款支付确认文件。

6.索赔受理、调查及处理文件。



7.监理协调会议纪要文件。

8.其他监理业务往来文件。

（4）文件报送份数：根据委托人文件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服务期限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生效日期至项目竣工验收合格、结算完毕日止。

监理服务期包括项目的施工准备阶段、施工阶段、工程收尾阶段及验收阶段，监理人须

实行全过程监理服务。

五、服务方式及要求

（1）供应商应充分理解项目监理范围与内容、监理依据与工作目标。

（2）供应商应充分理解和熟悉项目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监理工作程序、方法和制度。

（3）供应商应根据项目实际需要，合理设置派驻的项目监理机构，明确人员岗位职责

与分工。

（4）供应商应充分理解项目的重点和难点，并提出具体的监控措施。

（5）监理企业及派驻本项目监理机构人员应具有类似工程（指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管

理经验。

（6）供应商应具备完善的企业管理体系，包括但不限于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

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7）项目实施地点为广州市越秀区东华南路 148号劳动就业大厦范围。

（8）监理单位须派驻不少于 1 名人员在合同服务期限内提供服务，并根据项目实施需

要随时调整相关的服务人员。

（9）监理服务单位还须随时提供电话及网络咨询服务，解决在工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

需要时可 48小时内到现场提供相关专业的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

六、项目报价及结算方式

1、最高限价：5000元；

2、项目监理服务金额包括合同服务期内实现监理合同义务的一切费用，包括差旅费、

人工费、税费等一切费用，监理服务金额不因项目施工周期延长而增加服务金额。

3、本项目采用固定总价包干合同，合同金额不随项目投资额变化而进行调整。



七、项目支付方式

（1）首期支付：监理人员进驻施工现场，总监发出项目开工令后 5 个工作日内，委托

人向监理人支付监理费合同价的 30%。

（2）第二期支付：监理人出具本监理项目验收报告，并经委托人验收合格，且在收到

监理人开具的有效发票后 5 个工作日内，委托人向监理人支付剩余的监理服务费用，即监

理费合同价的 70%。

八、验收标准及要求

监理服务须符合国家、行业及地区现行的相关监理规范标准，确保本项目的建设实施质

量达到施工承包合同规定的质量验收标准。

由采购人组织验收，采购人在收到成交供应商验收申请的 7日内组织履约验收，双方将

依据合同的有关规定，对服务内容进行验收。具体由成交供应商按合同约定完成全部工作后

提交验收工作报告，由采购人审定。经采购人验收合格的，由采购人出具服务项目验收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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